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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丽江市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项目绿色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分析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孙红梅]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2009年6月11日，环境保护部鉴于云南鲁地拉水电站和龙开口水电站未经环评审批于2009年1月截流，
对金沙江中游生态影响较大，决定责令违法项目停止主坝建设。环保部门的这一举措对相关被“叫
停”的水电项目的贷款影响较大，银行业对未获环评审批的水电工程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资金面临一
定的金融风险。这一情况引发了笔者对水电项目执行绿色信贷政策情况的思考，并就丽江市金沙江流
域水电开发项目的贷款情况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一、丽江市水电项目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情况 
（一）绿色信贷政策概况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环境经济政策，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最初的政策发展可以追溯到1995年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其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将支持生
态环境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放贷考虑因素之一，并具体要求对未通过环评的企业不予贷款；对与
“三同时”要求不符的企业停贷或不给予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不发放贷款，
对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要经过环保部门审批方能放贷等。该文件的内容在今天仍旧是绿色信贷政策的
重要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其后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
导意见，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联合发文《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
信贷风险的意见》（文件要求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各商业银行
要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之一）等文件的陆续出台使中国的绿色信贷政策具备
了初步的框架和内容。该政策出台后，得到地方和银行业的积极响应，各地方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
如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监局、河北省环保厅联合出台《河北省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价办法
（试行）》，目的是通过对金融机构执行绿色信贷政策情况的打分评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北京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绿色信贷”建设支持首都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
等。各金融机构也积极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工商银行制定了相关实施绿色信贷政策意见，实行“环保
一票否决制度”，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一律予以
否决，严禁向违反国家或地方环保标准的企业和项目发放贷款或新增融资。2008年，工行共发放节能
环保项目贷款491.53亿元，同比增长69.17%。绿色信贷政策的推出，其目的是将环保调控手段通过金
融杠杆来具体实现。就目前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已初见成效。目前已有4万多条环保信息进入了人民银
行征信管理系统，1.3万余条环境违法企业信息已被转发商业银行。许多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很难获取信
贷支持，环保与银行的信贷沟通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但由于绿色信贷政策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本身
存在不少的缺陷，加之银行业间激烈的市场竞争，地方政府迫切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相关的监督约束
机制的缺失，导致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不到位。 
（二）绿色信贷政策执行不力，水电开发项目贷款存在潜在风险 
从获得信贷支持的丽江市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项目的情况来看，边申报边开工建设的现象普遍存在，
使信贷资金存在隐患，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以金安桥水电站为例，截止2009年7月31日，金安桥水电
站共获得信贷支持共计703，700万元（包括工商银行19，100万元，农业银行100，000万元中国银行10
5，000万元、建设银行40，000万元、富滇银行50，000万元、中信银行154，600万元、兴业银行80，0
00万元、国开行55，000万元、交通银行100，000万元）。其中，丽江辖区金融机构发放给金安桥水电
站有限公司的贷款共计157，100万元，而由于金安桥水电站项目核准问题尚未有结果，影响了放贷进
度及按时还息，129，100万元的贷款已成为关注类贷款，占到丽江市金融机构金安桥水电站所有贷款
余额的82.18%。另外，剔除金安桥水电站的贷款，丽江辖区金融机构涉及金沙江流域水电项目贷款皆
为金沙江中游开发有限公司贷款，共计95，800万元。该贷款用于阿海、龙开口、鲁地拉，梨园四个项
目的资金需求，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阿海电站的建设。目前，金沙江中游开发有限公司在丽江辖区金
融机构获得的贷款皆为2009年新增贷款，其中龙开口、鲁地拉水电站被环保部门“叫停”，使其存在
一定的金融风险。 
深究未获环保审批的水电资源开发项目频频获得信贷支持而造成绿色信贷政策执行不力，信贷资金存
在“潜在风险”的根源，主要原因有四。其一，国家现行的水电税收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基于利益驱动
热衷于水电项目开发，从而强烈要求当地金融机构给予其资金支持。加之地方政府在项目立项时承诺
的配套资金常常无法到位，使水电开发公司更多地依赖于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其二，关于水电项目
的“开工”界定不一致。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项目在开工前必须获得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
而依照发改委相关文件允许水电开发只要获得地方部门的批准即可进行“三通一平”，水电项目的开
工指坝体的建设和大江截流。这必然使环保部门的环评显得万分的尴尬。其三，由于绿色信贷缺乏监
督约束机制，金融机构在执行该政策具有随意性。其四，大多数人认为水电资源是清洁可再生资源，
水电项目皆符合绿色信贷政策的要求。然而这些认识已经受到了不少的质疑：支持水电开发的人们常
常认为水电开发即是让白白流走的河水造福人类，过分强调水资源的经济属性，而忽略了水资源的自
然属性。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至今，河水从不曾白白流走，对其流域具有不可替代的
生态功能；另外，尽管大多数人不会否认水电资源是清洁的可再生资源，但已有学者从水电站对环境
不利影响认为1万千瓦以上的水电项目不属于可再生资源（美国、欧盟相继宣布1万千瓦以上的水电不
属于可再生资源）。 
二、金沙江流域水电项目的外部性分析 
金沙江流域都地处横断山区，不仅是许多珍稀和濒危生物物种的存留地和自然景观资源最为丰富的区
域，还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功能区，也是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极易受破坏、一
旦受损将很难恢复的生态敏感区。故而对金沙江流域水电项目进行外部性分析尤显重要，通过其分
析，我们可以发现金沙江流域水电项目的外部性经济与否。 
（一）生态环境的外部性 
大型梯形水电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其一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大坝的兴
建必然淹没一定的天然森林、草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导致物种数量的减少。而梯级水坝更将阻断
大量水生生物走廊，影响库区及中下游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其二是侵占耕地。大量大坝的兴建必
将淹没大量的良田。以金沙江流域的虎跳峡（龙蟠）水电站为例，近20万亩河坝田将全部淹没，迪庆
藏族自治州将失去其粮仓。其三是极有可能引发水质污染。水库蓄水后，库水的流速减缓，水的净化



能力减弱，有害物质和营养物质被水溶解，使水质下降。金沙江流域规划的水库总库容将达到径流量
的83%，远远超过国际公认40%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警戒线，这必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
极有可能引发水质污染。其四是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加剧水土流失。“一库八级”水电站所在的金沙
江中段流域，地处新构造运动强烈、地质环境极不稳定的高山峡谷区，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随着水
库的大量建设，降雨量的增加，加之陡峭的地形条件和兴修大坝破坏的森林植被，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当然，“一库八级”水电站所处的地区的地质环境仍然有差异，水电站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一，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观音岩水电站对生态地质环境不利影响较严
重；鲁地拉水电站对生态地质环境的不利影响为中等，需要加强治理；龙开口、金安桥水电站对生态
地质环境的影响不明显。另外，大多数科学家相信大型水库蓄水后，增加了局部地壳压力，以及水对
深层岩石渗透所产生的应力等原因，从而引发地震的现象确实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记录的最大的水库
诱发的地震是1967年发生在印度柯依纳水库的6.5级地震。有学者认为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紫坪埔水
库诱发的，尽管也有学者否认这一点，但水库与地震的联系再一次引发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考。 
（二）社会环境外部性 
首先是移民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建国50多年来，全国因水电站建设移民1600多万人，现仍有1000万
人处于贫困之中。据初步推算，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涉及的移民仅丽江市就达15万人左右。依照世界
银行的经验标准，水电项目的移民安置成本约占水电建设项目总成本的10%，而中国移民补偿标准远远
低于这个比例，移民将来的生活令人堪忧。其次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破坏。“一库八级”电站大坝将
淹没河谷地区许多古建筑保存完好的古镇、古村落；河谷地区遗留的具有重要考古学意义的大量文物
古迹将遭到破坏；作为茶马古道驿站与主要战略地位的金沙地区，将无法再向世人展示它的悠悠历
史。大坝耸立之时即历史悠久、丰富和谐的民族文化及景观毁于一旦之时。 
通过以上对水电项目外部性分析，我们应该清楚水电资源开发作为能源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诸
多正面效应的同时，大规模的水电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也造成诸多的、累积的、逐步显露的各种负面
影响（三门峡水电站、漫湾水电站、红枫湖水电站等均是造成负面影响较大的电站）；更应该确定并
非所有的水电项目开发都符合绿色信贷政策的要求，应对项目进行区别对待而非一律给予信贷支持；
在审批贷款的过程中，应秉承绿色信贷政策的精神，严格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环保一票否决
制。 
三、绿色信贷政策亟待完善 
目前我国水电项目开发建设经历了资金约束和市场约束其发展的阶段之后，而进入生态环境约束其发
展的阶段，绿色信贷政策面临不少的挑战，亟待完善。其一，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扩展绿色信贷政策的
目标。现行的绿色信贷目标重点在于节能减排，而杜绝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
移民人权保障、少数民族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等仍是作为绿色信贷政策理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重要构成部分，理应成为绿色信贷政策的目标范畴，在今后的政策完善过程中需进一步明确其作为
信贷审批的考虑因素。其二，要完善贷款绿色评估的标准技术指标的建立，使各家银行逐步具备对企
业和项目进行独立环保审计和评估的能力，以利于银行业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其
三，环保部门与金融信贷机构的信息沟通机制有待完善。应确保环保部门与银行业的信息渠道畅通，
只有银行业掌握足够的环保信息才能确保贷款审批中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其四，完善绿色信贷政策
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以督促银行业严格执行政策，避免银行业的随意性，并使执行绿色信贷
政策较好金融机构获得肯定和奖励。与此同时，人民银行要有针对性、有力度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
“窗口指导”和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机构改善对水电开发项目的信贷资源配置，切实执行绿色信贷政
策，防止盲目投资导致的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丽江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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